
关于成立二级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

并领取党史学习教育笔记本的通知 

  

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 

为切实加强对党史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，根据上级检查和验收要

求，在学校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的基础上，各二级党组织也需

明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，并落实具体承担日常工作的党史学习教

育办公室及其人员。按照学校要求，研究谋划本单位党史学习教育的

计划安排和具体活动等，做到工作有计划，有举措，有记录，有报道，

有总结，接受年底的检查和验收。请二级党组织于 4 月 9 日前填写附

件表格，报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
联系人：何春红，联系电话：58318899，邮箱：310125@nau.edu.cn。 

为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实效，学校购置了一批党史学习教育笔

记本，先期发放给二级党组织负责人，请各二级党组织安排工作人员

至中和楼 320 室领取。 

附：二级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情况表 

特此通知 

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

（党委宣传部代章） 

2021年 4 月 7 日 

 


